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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新建工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你单位报来的《城步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整体搬迁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中医医院拟投资17929万元，整体搬迁至城北新区职业中专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为85亩，总建筑面积45000m2，分二期完成建设。其中第一期建设医疗区，包括门急诊及医技综合楼、住院部、连廊、污水配电房、后勤楼等；第二期建设康复区，包括医养馆、康复中心、药剂加工楼（用于中药熬制，不进行中药制剂生产）。项目建成后床位由原有批复的160张床位（实际开放100张）扩大至500张床位，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骨伤科、肛肠科、急诊科、中医科、放射科、CT室、血液净化室、手术室等临床科室，项目不设置传染科。根据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的前提下，从环保的角度分析，我局同意项目按报告书所列工程方案进行建设。

二、在建设和运营期间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项目建设应采用环保型建筑装修材料，对施工场地采取围挡封闭施工作业、并严格控制高噪声设备的施工时段，切实降低施工扬尘和噪声周边环境的影响。

（二）做好拟建项目给排水、空调、蒸汽、供配电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排水实施“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对其中医疗废水经专用管道排入医院医疗废水处理站统一处理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预处理标准要求、生活污水经院内化粪池初步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城步城北生活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三）对洁净空调系统、排风系统安装过滤装置，及时清洗消毒，有效抑制有害细菌繁殖，防止疾病传播。优化设备布置，洁净空调机组置于设备用房内，采取有效的室内隔声降噪及设备基础减振措施，确保院内声环境质量达标。

（四）做好项目固废污染控制管理。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各类固废、医废严格分类收集管理，规范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医疗废物经收集后应及时交由有处置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严防二次污染。

（五）加强原有老中医医院搬迁过程中的相关环保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三、项目设有X光机、CT机等产生电离辐射的设备，需另行单独开展电磁专项环评。

四、工程竣工后，须按规定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自觉接受我局的日常环境管理。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二0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PAGE  
1

